
















日本植物品种保护法经过修订，规定注册品种在销售时必须标明 "注册品种"。 

(该法于 2021 年 4 月 1 日开始生效) 

 

强制标明该品种为注册品种 

在转让（出售）种子或幼苗时，必须在种子或幼苗的包装上贴上(1)至(3)中的一项说

明。 

(1) "注册品种 "一词 

(2) "注册品种 "字样和注册品种的编号。 

(3) PVP标记（"   "、"   "等）。 

 

【限制出口和强制标明国内种植面积】 

如果育种权持有人对该品种的使用规定了条件，如禁止将该品种带到国外或限制国内

种植面积，则必须在说明该品种为注册品种的同时说明这些条件。 

以下品种是 "注册品种 "或 "品种注册中 "的种子。 

销售品种名称 注册品种名称 使用限制 

北研 607 号-S 注册品种 HS607  

北研 607 号-LL 注册品种 HS607  

北研 607 号-03 注册品种 HS607  

北研 705 号 注册品种 HS705  

★北研 73 号 注册品种 HS73 被农林水产大臣禁止带出日本 

★北研 715 号 注册品种 HS715 被农林水产大臣禁止带出日本 

★北研 788 号 注册品种 HS788 被农林水产大臣禁止带出日本 

★北研 901 号 登记待定 被农林水产大臣禁止带出日本 

★北研 902 号 登记待定 被农林水产大臣禁止带出日本 

★北研 903 号 登记待定 被农林水产大臣禁止带出日本 

★北研 905 号 登记待定 被农林水产大臣禁止带出日本 

注）标有星号★的品种在使用上受到限制，必须在证书上注明。 禁止在海外进行（农

林渔业部长公告 

 

※当你将使用我们的种子真菌制造的菌床出售给第三方时，你需要与我们签订一份许

可协议。当你把使用我们的种菌制造的菌床出售给第三方时，有必要与我们公司签订

许可协议，你不能擅自出售你使用我们种菌的菌床。未经许可，是不可能出售我们的

种床的。 


